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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掏空塌陷事件緊急處理標準作業流程圖 

112.10.27簽准實施 

接獲 1999話務中心通報，或

自行巡查發現 

屬重大災害事件，依臺北市政府

重大災害現場管理作業要點，配

合消防局指示進駐前進指揮所 

於接獲通報 1小時內派員至現

場勘查並查詢管線圖資 

派工並通知自來水處、水利處、

衛工處及相關單位會同於 2小時

內開挖釐清掏空原因 

判斷是否為管線單位或

其他單位之原因 

分隊自行回填並恢復路面平整 

否 

確定負責之管線單位，要求其恢復路面平

整，並開立道路違規改善傳真通知函（B），

做成會勘紀錄及開立場地交接單 

是 

持續追蹤是否修復完妥 

開立道路違規改善傳真通知函(A)並

依道路一般巡查違規改善傳真通知函

(B/A)單複查標準作業流程圖繼續追

蹤 

否 

是 

是否屬重大災害事件 

是 否 

結案(備註 2) 

 

道路掏空塌陷案件發生（備註 1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 1：針對以下凹陷特徵得比照道路掏空塌陷事件緊急處理標準作業流

程圖辦理。 

1. 圓形凹陷 

2. 凹陷高差 5公分以上 

3. 有水系管線通過 

4. 重複修補 

備註 2：結案後得視需要納入辦理透地雷達檢測。 


